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求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

记录及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旗直各部门： 

为了规范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材料归

档和档案管理工作，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内

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及档案管理办法》（鄂府办发〔2022〕

170 号）等有关规定和文件，结合我旗实际，旗人民政府办

公室起草了《达拉特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及

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现将征求意见稿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研究并提出

书面修改意见(无修改意见也需书面回复)，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前将纸质版意见反馈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旗政府大楼

705 办 公 室 ) ， 电 子 版 意 见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

1097009643@qq.com。 

 

mailto:1097009643@qq.com。


 

附件：《达拉特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及

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8日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 
全过程记录及档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

记录、材料归档和档案管理工作，加强决策活动的监督管理，

进一步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根

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定》《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

记录及档案管理办法》（鄂府办发〔2022〕170号）等有关规

定和文件，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材料归

档和档案管理等工作适用本办法，国家、自治区、市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行政决策，是指《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的属于旗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

策范围的有关事项，简称“重大行政决策”。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和档案管理，是指

依据有关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启动、公众

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

程序以及决策的公布、解读，决策的执行、调整、后评估等

全过程通过一定的载体形成记录，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记录



材料进行归档等一系列相关活动。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和档案管理工作应当

遵循客观真实、全面完整、安全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负责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

材料归档和档案管理等工作；涉及两个及以上承办单位的，

由牵头承办单位负责归档，其他承办单位应当及时收集、整

理本单位在参与或者协办有关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并统

一移交给牵头承办单位归档和保管。 

 

第二章  全过程记录及材料归档 

 

第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工作应当贯穿重大行

政决策全过程，始终坚持真实、准确、系统、全面地反映决

策事项客观情况，并与决策事项工作进度同步部署、同时实

施，确保记录工作的及时性、连贯性、完整性、高效性。 

第六条 凡列入重大行政决策年度目录的事项应当全部

实行全过程记录和立卷归档。 

旗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等形式研究讨论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时，参加人员、意见建议、分歧问题、会议讨论

情况和决定应当如实记录，制作会议纪要、会议录音整理材

料等一并归档。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登记制

度和参与决策人员确认制度，将有关会议的通知、议题、议

程、安排、纪要等作为实行登记制度的基础材料，将会议纪



要等决策记录材料的征求意见、审查把关、审定签批等环节

作为实行决策参与者确认制度的基本要求。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主要采取收集、整理、

制作、保管等方式将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以文字、图表、音

像等表现形式，通过书面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进行固定和

留存，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 

第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档案归档范围主要包括： 

(一)决策的启动程序档案：包括提出决策事项、初步可

行性论证、决定是否启动、确定承办单位等档案材料。 

(二)决策方案的拟制档案：包括主要调研成果、决策草

案及说明，有关法律和政策依据，社会公众、有关单位提出

的主要意见，意见处理情况和理由说明，听证记录、专家论

证或专业机构意见，风险评估报告等档案材料。 

(三)合法性审查档案：包括决策承办单位出具的合法性

审查意见书及决策合法性的依据材料，旗政府合法性审查机

构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书，决策承办单位根据合法性审查

意见进行必要调整或者补充的材料等档案材料。 

(四)集体讨论档案：包括决策机关集体讨论的会议纪要，

决策出台前履行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产生的书面材料、会议

纪要、决策修改稿等档案材料。 

(五)决策公布和备案档案：决策正式印发、公布、解读

的有关材料和决策出台后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等档案材

料。 

(六)决策执行和评估档案：决策执行工作方案、任务分



工，执行情况检查监督，决策后评估报告、决策调整修改等

档案材料。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九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明确分管档案工作的单位负

责人、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和档案工作人员，完善档案管理

工作流程，建立档案工作协调机制，协调处理本机关、本系

统档案工作重大事务和重要事项。 

第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将全过程记录有关材料按照

不同决策事项单独立卷保存，并在重大行政决策执行完成后

向本单位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归档。 

归档时交接双方按照有关规范和标准审查归档材料质

量，根据归档目录清点核对，并履行签收登记的交接手续。 

第十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的全部档案统一由决策承办单

位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集中进行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管

理，加强档案的数字化处理。 

第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档案材料应当统筹开展传统载

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的安全保密工

作，根据其载体属性进行存储和保管，采取有效措施严防信

息篡改、丢失、外泄，确保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 

涉密重大行政决策档案进行数字化，涉密电子文件归档

与电子档案管理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第十三条 查阅重大行政决策档案应当履行查阅手续，



进行档案查阅登记。 

第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档案室应当于次年 2 月底前将

上一年度整理办结的重大行政决策档案向旗档案馆移交，并

履行相应的交接手续。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旗司法局会同旗档案局采取专项检查等形式，

对决策承办单位实施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材料归档和

档案管理工作进行跟踪、指导和督办，并将有关情况向旗人

民政府办公室通报，确保决策承办单位落实本办法规定的工

作职责。 

第十六条 决策承办单位、机构或者人员违反本办法规

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有关

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各苏木镇、各部门的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

录、材料归档和档案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